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信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香蘭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

第12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林信甫因不滿鄭全峯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

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9時30分前某時，於電話中與鄭全峯發

生口角爭執，得知鄭全峯與曾立馨在友人陳泓浚位在臺南市

○○區○○路00○0號之住處聚會，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

前往上址找鄭全峯理論，嗣於同日19時30分許，林信甫搭乘

不知情之尤志遠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抵達

上址後，可預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因質地堅硬，足以成為

兇器，若持之朝人體頭部砍擊，可能造成致命之傷害，竟基

於縱使發生致命傷害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一邊

以台語高喊「幹你娘，老雞掰，我要讓你死」，一邊走向鄭

全峯並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由上往下朝鄭全峯頭頂部用力

砍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回擋，惟仍遭林信甫快一步砍

中頭部，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

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經在場之陳泓浚、賴敏芳出面制

止，尤志遠旋上前將林信甫拉走並駕駛上開自小客車搭載林

信甫離開，始未釀死亡結果之憾事而不遂。因認被告涉犯刑

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應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

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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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

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

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及攻擊之次數，被害人受傷情形

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專以受傷處

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絕對標準。又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

論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信甫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鄭全峯、證人曾立馨、

賴敏芳、陳泓浚分別於警詢及偵訊、證人尤志遠於警詢之證

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下稱佳里奇美醫院）

告訴人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

張、臺南巿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下稱學甲分局）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

地持扣案裝有刀套的開刀山揮打告訴人，亦有打到告訴人致

其頭部受有傷害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殺人故意，辯稱：伊

因與前妻感情問題加上當時喝酒後才情緒失控，伊無殺人的

意思，當時只是找他理論而已，但從電話中可聽出現場有很

多人，而伊只有1人，所以才帶扣案刀子過去以備自衛，且

係被害人持椅子揮擊過來，伊始揮出刀子，而揮到被害人的

頭部，不然不會沒取下刀套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

與被害人係國小同學，案發時因被害人與被告前妻交往，其

一時沒有辦法接受，兩人間並無重大仇隙，且目前被告與其

前妻亦已復合，是被告並無殺人動機，況被告當時係以未拿

掉刀套的開山刀揮擊一次，其後刀套雖掉落亦未再有揮砍被

害人的動作，而當時在場的人見其刀套掉落後，亦無人前來

阻擋被告，可見被告並未有進一步的攻擊行為，主觀上無殺

人犯意及置被害人於死的舉動，另被告現場亦無口說要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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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死，且僅有揮擊1刀，被害人傷勢非重，是被告並無殺

人犯意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經查：

㈠、被告因不滿告訴人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於上開時間與鄭全

峯在電話中發生口角爭執，一時激憤，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

刀前往上址欲找鄭全峯理論，乃搭乘尤志遠所駕駛之前揭自

小客車前往，抵達上址後，即手持上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走

向鄭全峯，朝其頭頂由上往下揮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

回擋，惟仍遭林信甫擊中頭部一刀，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

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乙情，業

據被告坦認不諱（見警卷第3至11頁、偵查卷第55至58頁、

本院卷第39至41、111至118頁），核與上開證人鄭全峯、曾

立馨、賴敏芳、陳泓浚、尤志遠分別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

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23至29、31至39、49至57頁、偵

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卷第74至80頁），並有佳里奇美醫院

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張、學

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物在卷可稽（見警

卷第13至19、89至9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持上開扣案開山刀揮砍鄭全峯致其受有前揭傷害，惟

其只揮砍一次且開山刀仍載著刀套並未抽離，而鄭全峯所受

之傷口係裂開不是割傷，經醫師綘了九針等節，業據被告供

認無誤，核與證人鄭全峯、曾立馨、陳泓浚、賴敏芳分別於

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

卷第77至79頁）。又參諸上開卷附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

所載醫師囑言：急診到院時間民國113年3月24日20：30~2

2：10。病人於急診治療觀察，並接受縫合治療，離院後應

休養，並於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警卷第99頁）。足見被告

係持未卸刀套的開山刀揮擊告訴人，而非砍殺，危險性較

低，且其力道亦不重，否則告訴人當不會在被告持刀揮擊之

下僅受有前揭裂開之傷勢，被告亦不可能於無人阻擋下僅揮

擊一次，是由前開被告客觀行為情狀及告訴人所受傷勢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之，被告辯稱其僅係基於教訓之意傷害告訴人，並無殺人之

犯意，尚非無據。

㈢、另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

追訴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指述被害情形，

或難免不盡不實，或不免渲染、誇大，是以法院對於被害人

之指述是否確屬可信，仍應詳加調查審酌，必其指述並無重

大瑕疵，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述確有相當之真實

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據以論罪科

刑。本件告訴人陳稱當時被告口稱「我要讓你死」等語，檢

察官據以主張被告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云云，並引證人賴敏

芳之證詞為佐（見警卷第35頁、偵查卷第94頁），然被告始

終否認上情，且當時在場之曾立馨、陳泓浚及尤志遠均證稱

未聽到被告有出此言論或不記得等言，是告訴人上開指訴是

否屬實，即非無疑。反之，縱令被告當時確有對告訴人口稱

「我要讓你死」等語，然以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糾紛起因於感

情問題，其在酒後不堪刺激下，欲給告訴人一個教訓或警

告，並非難以想像，且依其持裝著刀套之開山刀揮擊且於擊

傷告訴人後，即未再積極持續攻擊之前後行為脈絡以觀，其

對告訴人口稱「我要讓你死」一詞，應僅係在宣洩當時之情

緒，尚難據此逕認被告有殺人之故意。從而被告辯稱其僅係

基於傷害之犯意為之，要非無憑。

㈣、又被告雖係攻擊告訴人頭部，然係以裝有刀套之開山刀攻

擊，並未卸下刀套直接以刀刃攻擊之，且被告僅攻擊1次，

並無密集而連續的強力攻擊，而係以教訓式的揮打頭部之方

式為之，有上開證人證詞及現場照片與扣案開山刀在卷可

參，再衡諸告訴人頭部所受之傷僅為裂傷約9公分，綘了9

針，傷勢尚非嚴重，經就醫後進行短暫診療當日即已出院，

有上揭佳里奇美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是自被告揮擊告訴人

之方式，以及告訴人前開頭部傷勢觀之，並無致告訴人死亡

之可能，難認被告有殺害告訴人之主觀犯意。

五、綜合前述本案發生之起因、被告持帶有刀套之開山刀揮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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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之力道、方式及告訴人之傷勢與案發時之環境等情，尚

難論斷被告於行為時，確有殺害告訴人之故意，依罪疑惟輕

原則，僅得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之故意，而無從逕以殺

人未遂罪責相繩。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

未遂罪嫌，容有未洽。又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

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已於114年2月1

8日達成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在卷

可佐（本院卷第127至129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本件乃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再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

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本件經檢

察官就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係以殺人未遂起訴，本院審理結

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且業經撤回告訴，則於判決

理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

理判決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併為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培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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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信甫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香蘭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12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林信甫因不滿鄭全峯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9時30分前某時，於電話中與鄭全峯發生口角爭執，得知鄭全峯與曾立馨在友人陳泓浚位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之住處聚會，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前往上址找鄭全峯理論，嗣於同日19時30分許，林信甫搭乘不知情之尤志遠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抵達上址後，可預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因質地堅硬，足以成為兇器，若持之朝人體頭部砍擊，可能造成致命之傷害，竟基於縱使發生致命傷害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一邊以台語高喊「幹你娘，老雞掰，我要讓你死」，一邊走向鄭全峯並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由上往下朝鄭全峯頭頂部用力砍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回擋，惟仍遭林信甫快一步砍中頭部，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經在場之陳泓浚、賴敏芳出面制止，尤志遠旋上前將林信甫拉走並駕駛上開自小客車搭載林信甫離開，始未釀死亡結果之憾事而不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應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及攻擊之次數，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專以受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絕對標準。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信甫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鄭全峯、證人曾立馨、賴敏芳、陳泓浚分別於警詢及偵訊、證人尤志遠於警詢之證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下稱佳里奇美醫院）告訴人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張、臺南巿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下稱學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持扣案裝有刀套的開刀山揮打告訴人，亦有打到告訴人致其頭部受有傷害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殺人故意，辯稱：伊因與前妻感情問題加上當時喝酒後才情緒失控，伊無殺人的意思，當時只是找他理論而已，但從電話中可聽出現場有很多人，而伊只有1人，所以才帶扣案刀子過去以備自衛，且係被害人持椅子揮擊過來，伊始揮出刀子，而揮到被害人的頭部，不然不會沒取下刀套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與被害人係國小同學，案發時因被害人與被告前妻交往，其一時沒有辦法接受，兩人間並無重大仇隙，且目前被告與其前妻亦已復合，是被告並無殺人動機，況被告當時係以未拿掉刀套的開山刀揮擊一次，其後刀套雖掉落亦未再有揮砍被害人的動作，而當時在場的人見其刀套掉落後，亦無人前來阻擋被告，可見被告並未有進一步的攻擊行為，主觀上無殺人犯意及置被害人於死的舉動，另被告現場亦無口說要讓被害人死，且僅有揮擊1刀，被害人傷勢非重，是被告並無殺人犯意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經查：
㈠、被告因不滿告訴人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於上開時間與鄭全峯在電話中發生口角爭執，一時激憤，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前往上址欲找鄭全峯理論，乃搭乘尤志遠所駕駛之前揭自小客車前往，抵達上址後，即手持上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走向鄭全峯，朝其頭頂由上往下揮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回擋，惟仍遭林信甫擊中頭部一刀，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乙情，業據被告坦認不諱（見警卷第3至11頁、偵查卷第55至58頁、本院卷第39至41、111至118頁），核與上開證人鄭全峯、曾立馨、賴敏芳、陳泓浚、尤志遠分別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23至29、31至39、49至57頁、偵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卷第74至80頁），並有佳里奇美醫院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張、學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物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3至19、89至9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持上開扣案開山刀揮砍鄭全峯致其受有前揭傷害，惟其只揮砍一次且開山刀仍載著刀套並未抽離，而鄭全峯所受之傷口係裂開不是割傷，經醫師綘了九針等節，業據被告供認無誤，核與證人鄭全峯、曾立馨、陳泓浚、賴敏芳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卷第77至79頁）。又參諸上開卷附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醫師囑言：急診到院時間民國113年3月24日20：30~22：10。病人於急診治療觀察，並接受縫合治療，離院後應休養，並於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警卷第99頁）。足見被告係持未卸刀套的開山刀揮擊告訴人，而非砍殺，危險性較低，且其力道亦不重，否則告訴人當不會在被告持刀揮擊之下僅受有前揭裂開之傷勢，被告亦不可能於無人阻擋下僅揮擊一次，是由前開被告客觀行為情狀及告訴人所受傷勢觀之，被告辯稱其僅係基於教訓之意傷害告訴人，並無殺人之犯意，尚非無據。
㈢、另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追訴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指述被害情形，或難免不盡不實，或不免渲染、誇大，是以法院對於被害人之指述是否確屬可信，仍應詳加調查審酌，必其指述並無重大瑕疵，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據以論罪科刑。本件告訴人陳稱當時被告口稱「我要讓你死」等語，檢察官據以主張被告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云云，並引證人賴敏芳之證詞為佐（見警卷第35頁、偵查卷第94頁），然被告始終否認上情，且當時在場之曾立馨、陳泓浚及尤志遠均證稱未聽到被告有出此言論或不記得等言，是告訴人上開指訴是否屬實，即非無疑。反之，縱令被告當時確有對告訴人口稱「我要讓你死」等語，然以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糾紛起因於感情問題，其在酒後不堪刺激下，欲給告訴人一個教訓或警告，並非難以想像，且依其持裝著刀套之開山刀揮擊且於擊傷告訴人後，即未再積極持續攻擊之前後行為脈絡以觀，其對告訴人口稱「我要讓你死」一詞，應僅係在宣洩當時之情緒，尚難據此逕認被告有殺人之故意。從而被告辯稱其僅係基於傷害之犯意為之，要非無憑。
㈣、又被告雖係攻擊告訴人頭部，然係以裝有刀套之開山刀攻擊，並未卸下刀套直接以刀刃攻擊之，且被告僅攻擊1次，並無密集而連續的強力攻擊，而係以教訓式的揮打頭部之方式為之，有上開證人證詞及現場照片與扣案開山刀在卷可參，再衡諸告訴人頭部所受之傷僅為裂傷約9公分，綘了9針，傷勢尚非嚴重，經就醫後進行短暫診療當日即已出院，有上揭佳里奇美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是自被告揮擊告訴人之方式，以及告訴人前開頭部傷勢觀之，並無致告訴人死亡之可能，難認被告有殺害告訴人之主觀犯意。
五、綜合前述本案發生之起因、被告持帶有刀套之開山刀揮擊告訴人之力道、方式及告訴人之傷勢與案發時之環境等情，尚難論斷被告於行為時，確有殺害告訴人之故意，依罪疑惟輕原則，僅得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之故意，而無從逕以殺人未遂罪責相繩。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容有未洽。又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已於114年2月18日達成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7至129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本件乃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再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本件經檢察官就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係以殺人未遂起訴，本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且業經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併為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培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信甫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香蘭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
第12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林信甫因不滿鄭全峯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
    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9時30分前某時，於電話中與鄭全峯發
    生口角爭執，得知鄭全峯與曾立馨在友人陳泓浚位在臺南市
    ○○區○○路00○0號之住處聚會，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前往上
    址找鄭全峯理論，嗣於同日19時30分許，林信甫搭乘不知情
    之尤志遠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抵達上址後
    ，可預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因質地堅硬，足以成為兇器，
    若持之朝人體頭部砍擊，可能造成致命之傷害，竟基於縱使
    發生致命傷害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一邊以台語
    高喊「幹你娘，老雞掰，我要讓你死」，一邊走向鄭全峯並
    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由上往下朝鄭全峯頭頂部用力砍擊，
    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回擋，惟仍遭林信甫快一步砍中頭部
    ，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
    手肘擦傷等傷害，經在場之陳泓浚、賴敏芳出面制止，尤志
    遠旋上前將林信甫拉走並駕駛上開自小客車搭載林信甫離開
    ，始未釀死亡結果之憾事而不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應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
    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
    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
    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
    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及攻擊之次數，被害人受傷情形
    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專以受傷處
    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絕對標準。又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
    論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信甫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鄭全峯、證人曾立馨、
    賴敏芳、陳泓浚分別於警詢及偵訊、證人尤志遠於警詢之證
    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下稱佳里奇美醫院）
    告訴人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
    張、臺南巿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下稱學甲分局）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
    地持扣案裝有刀套的開刀山揮打告訴人，亦有打到告訴人致
    其頭部受有傷害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殺人故意，辯稱：伊
    因與前妻感情問題加上當時喝酒後才情緒失控，伊無殺人的
    意思，當時只是找他理論而已，但從電話中可聽出現場有很
    多人，而伊只有1人，所以才帶扣案刀子過去以備自衛，且
    係被害人持椅子揮擊過來，伊始揮出刀子，而揮到被害人的
    頭部，不然不會沒取下刀套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
    與被害人係國小同學，案發時因被害人與被告前妻交往，其
    一時沒有辦法接受，兩人間並無重大仇隙，且目前被告與其
    前妻亦已復合，是被告並無殺人動機，況被告當時係以未拿
    掉刀套的開山刀揮擊一次，其後刀套雖掉落亦未再有揮砍被
    害人的動作，而當時在場的人見其刀套掉落後，亦無人前來
    阻擋被告，可見被告並未有進一步的攻擊行為，主觀上無殺
    人犯意及置被害人於死的舉動，另被告現場亦無口說要讓被
    害人死，且僅有揮擊1刀，被害人傷勢非重，是被告並無殺
    人犯意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經查：
㈠、被告因不滿告訴人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於上開時間與鄭全
    峯在電話中發生口角爭執，一時激憤，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
    刀前往上址欲找鄭全峯理論，乃搭乘尤志遠所駕駛之前揭自
    小客車前往，抵達上址後，即手持上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走
    向鄭全峯，朝其頭頂由上往下揮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
    回擋，惟仍遭林信甫擊中頭部一刀，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
    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乙情，業
    據被告坦認不諱（見警卷第3至11頁、偵查卷第55至58頁、
    本院卷第39至41、111至118頁），核與上開證人鄭全峯、曾
    立馨、賴敏芳、陳泓浚、尤志遠分別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
    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23至29、31至39、49至57頁、偵
    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卷第74至80頁），並有佳里奇美醫院
    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張、學
    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物在卷可稽（見警
    卷第13至19、89至9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持上開扣案開山刀揮砍鄭全峯致其受有前揭傷害，惟
    其只揮砍一次且開山刀仍載著刀套並未抽離，而鄭全峯所受
    之傷口係裂開不是割傷，經醫師綘了九針等節，業據被告供
    認無誤，核與證人鄭全峯、曾立馨、陳泓浚、賴敏芳分別於
    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
    卷第77至79頁）。又參諸上開卷附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
    所載醫師囑言：急診到院時間民國113年3月24日20：30~22
    ：10。病人於急診治療觀察，並接受縫合治療，離院後應休
    養，並於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警卷第99頁）。足見被告係
    持未卸刀套的開山刀揮擊告訴人，而非砍殺，危險性較低，
    且其力道亦不重，否則告訴人當不會在被告持刀揮擊之下僅
    受有前揭裂開之傷勢，被告亦不可能於無人阻擋下僅揮擊一
    次，是由前開被告客觀行為情狀及告訴人所受傷勢觀之，被
    告辯稱其僅係基於教訓之意傷害告訴人，並無殺人之犯意，
    尚非無據。
㈢、另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
    追訴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指述被害情形，
    或難免不盡不實，或不免渲染、誇大，是以法院對於被害人
    之指述是否確屬可信，仍應詳加調查審酌，必其指述並無重
    大瑕疵，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述確有相當之真實
    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據以論罪科刑
    。本件告訴人陳稱當時被告口稱「我要讓你死」等語，檢察
    官據以主張被告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云云，並引證人賴敏芳
    之證詞為佐（見警卷第35頁、偵查卷第94頁），然被告始終
    否認上情，且當時在場之曾立馨、陳泓浚及尤志遠均證稱未
    聽到被告有出此言論或不記得等言，是告訴人上開指訴是否
    屬實，即非無疑。反之，縱令被告當時確有對告訴人口稱「
    我要讓你死」等語，然以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糾紛起因於感情
    問題，其在酒後不堪刺激下，欲給告訴人一個教訓或警告，
    並非難以想像，且依其持裝著刀套之開山刀揮擊且於擊傷告
    訴人後，即未再積極持續攻擊之前後行為脈絡以觀，其對告
    訴人口稱「我要讓你死」一詞，應僅係在宣洩當時之情緒，
    尚難據此逕認被告有殺人之故意。從而被告辯稱其僅係基於
    傷害之犯意為之，要非無憑。
㈣、又被告雖係攻擊告訴人頭部，然係以裝有刀套之開山刀攻擊
    ，並未卸下刀套直接以刀刃攻擊之，且被告僅攻擊1次，並
    無密集而連續的強力攻擊，而係以教訓式的揮打頭部之方式
    為之，有上開證人證詞及現場照片與扣案開山刀在卷可參，
    再衡諸告訴人頭部所受之傷僅為裂傷約9公分，綘了9針，傷
    勢尚非嚴重，經就醫後進行短暫診療當日即已出院，有上揭
    佳里奇美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是自被告揮擊告訴人之方式
    ，以及告訴人前開頭部傷勢觀之，並無致告訴人死亡之可能
    ，難認被告有殺害告訴人之主觀犯意。
五、綜合前述本案發生之起因、被告持帶有刀套之開山刀揮擊告
    訴人之力道、方式及告訴人之傷勢與案發時之環境等情，尚
    難論斷被告於行為時，確有殺害告訴人之故意，依罪疑惟輕
    原則，僅得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之故意，而無從逕以殺
    人未遂罪責相繩。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
    未遂罪嫌，容有未洽。又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
    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已於114年2月1
    8日達成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在卷
    可佐（本院卷第127至129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本件乃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再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
    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本件經檢
    察官就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係以殺人未遂起訴，本院審理結果
    ，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且業經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
    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
    判決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併為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培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信甫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香蘭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12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林信甫因不滿鄭全峯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於民國113年3月24日19時30分前某時，於電話中與鄭全峯發生口角爭執，得知鄭全峯與曾立馨在友人陳泓浚位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之住處聚會，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前往上址找鄭全峯理論，嗣於同日19時30分許，林信甫搭乘不知情之尤志遠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抵達上址後，可預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因質地堅硬，足以成為兇器，若持之朝人體頭部砍擊，可能造成致命之傷害，竟基於縱使發生致命傷害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未必故意，一邊以台語高喊「幹你娘，老雞掰，我要讓你死」，一邊走向鄭全峯並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由上往下朝鄭全峯頭頂部用力砍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回擋，惟仍遭林信甫快一步砍中頭部，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經在場之陳泓浚、賴敏芳出面制止，尤志遠旋上前將林信甫拉走並駕駛上開自小客車搭載林信甫離開，始未釀死亡結果之憾事而不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應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及攻擊之次數，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專以受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絕對標準。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信甫涉犯殺人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鄭全峯、證人曾立馨、賴敏芳、陳泓浚分別於警詢及偵訊、證人尤志遠於警詢之證述、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下稱佳里奇美醫院）告訴人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張、臺南巿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下稱學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持扣案裝有刀套的開刀山揮打告訴人，亦有打到告訴人致其頭部受有傷害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殺人故意，辯稱：伊因與前妻感情問題加上當時喝酒後才情緒失控，伊無殺人的意思，當時只是找他理論而已，但從電話中可聽出現場有很多人，而伊只有1人，所以才帶扣案刀子過去以備自衛，且係被害人持椅子揮擊過來，伊始揮出刀子，而揮到被害人的頭部，不然不會沒取下刀套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與被害人係國小同學，案發時因被害人與被告前妻交往，其一時沒有辦法接受，兩人間並無重大仇隙，且目前被告與其前妻亦已復合，是被告並無殺人動機，況被告當時係以未拿掉刀套的開山刀揮擊一次，其後刀套雖掉落亦未再有揮砍被害人的動作，而當時在場的人見其刀套掉落後，亦無人前來阻擋被告，可見被告並未有進一步的攻擊行為，主觀上無殺人犯意及置被害人於死的舉動，另被告現場亦無口說要讓被害人死，且僅有揮擊1刀，被害人傷勢非重，是被告並無殺人犯意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經查：
㈠、被告因不滿告訴人與其前妻曾立馨交往，於上開時間與鄭全峯在電話中發生口角爭執，一時激憤，即持含有刀套之開山刀前往上址欲找鄭全峯理論，乃搭乘尤志遠所駕駛之前揭自小客車前往，抵達上址後，即手持上開含有刀套之開山刀走向鄭全峯，朝其頭頂由上往下揮擊，鄭全峯見狀立即持椅子回擋，惟仍遭林信甫擊中頭部一刀，致鄭全峯受有顱骨閉鎖性骨折、頭皮撕裂傷9公分、左側手肘擦傷等傷害乙情，業據被告坦認不諱（見警卷第3至11頁、偵查卷第55至58頁、本院卷第39至41、111至118頁），核與上開證人鄭全峯、曾立馨、賴敏芳、陳泓浚、尤志遠分別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23至29、31至39、49至57頁、偵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卷第74至80頁），並有佳里奇美醫院113年3月24日診斷證明書1紙、現場及扣案物照片10張、學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物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3至19、89至9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持上開扣案開山刀揮砍鄭全峯致其受有前揭傷害，惟其只揮砍一次且開山刀仍載著刀套並未抽離，而鄭全峯所受之傷口係裂開不是割傷，經醫師綘了九針等節，業據被告供認無誤，核與證人鄭全峯、曾立馨、陳泓浚、賴敏芳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查卷第89至95頁、本院卷第77至79頁）。又參諸上開卷附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醫師囑言：急診到院時間民國113年3月24日20：30~22：10。病人於急診治療觀察，並接受縫合治療，離院後應休養，並於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警卷第99頁）。足見被告係持未卸刀套的開山刀揮擊告訴人，而非砍殺，危險性較低，且其力道亦不重，否則告訴人當不會在被告持刀揮擊之下僅受有前揭裂開之傷勢，被告亦不可能於無人阻擋下僅揮擊一次，是由前開被告客觀行為情狀及告訴人所受傷勢觀之，被告辯稱其僅係基於教訓之意傷害告訴人，並無殺人之犯意，尚非無據。
㈢、另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追訴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指述被害情形，或難免不盡不實，或不免渲染、誇大，是以法院對於被害人之指述是否確屬可信，仍應詳加調查審酌，必其指述並無重大瑕疵，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據以論罪科刑。本件告訴人陳稱當時被告口稱「我要讓你死」等語，檢察官據以主張被告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云云，並引證人賴敏芳之證詞為佐（見警卷第35頁、偵查卷第94頁），然被告始終否認上情，且當時在場之曾立馨、陳泓浚及尤志遠均證稱未聽到被告有出此言論或不記得等言，是告訴人上開指訴是否屬實，即非無疑。反之，縱令被告當時確有對告訴人口稱「我要讓你死」等語，然以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糾紛起因於感情問題，其在酒後不堪刺激下，欲給告訴人一個教訓或警告，並非難以想像，且依其持裝著刀套之開山刀揮擊且於擊傷告訴人後，即未再積極持續攻擊之前後行為脈絡以觀，其對告訴人口稱「我要讓你死」一詞，應僅係在宣洩當時之情緒，尚難據此逕認被告有殺人之故意。從而被告辯稱其僅係基於傷害之犯意為之，要非無憑。
㈣、又被告雖係攻擊告訴人頭部，然係以裝有刀套之開山刀攻擊，並未卸下刀套直接以刀刃攻擊之，且被告僅攻擊1次，並無密集而連續的強力攻擊，而係以教訓式的揮打頭部之方式為之，有上開證人證詞及現場照片與扣案開山刀在卷可參，再衡諸告訴人頭部所受之傷僅為裂傷約9公分，綘了9針，傷勢尚非嚴重，經就醫後進行短暫診療當日即已出院，有上揭佳里奇美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是自被告揮擊告訴人之方式，以及告訴人前開頭部傷勢觀之，並無致告訴人死亡之可能，難認被告有殺害告訴人之主觀犯意。
五、綜合前述本案發生之起因、被告持帶有刀套之開山刀揮擊告訴人之力道、方式及告訴人之傷勢與案發時之環境等情，尚難論斷被告於行為時，確有殺害告訴人之故意，依罪疑惟輕原則，僅得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傷害之故意，而無從逕以殺人未遂罪責相繩。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意旨認被告係犯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容有未洽。又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已於114年2月18日達成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7至129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本件乃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再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本件經檢察官就被告對告訴人所為係以殺人未遂起訴，本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且業經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併為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黃鏡芳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培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